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锡环然〔2017〕3号

	
关于开展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：
为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按照省厅《关于开展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7〕312号）文件要求，决定开展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评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名额分配
根据省厅名额分配情况，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单位无锡获得示范乡镇（街道）16个、示范村7个名额，具体分配名额附后。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按照名额择优推荐申报，可以减少申报数量或不申报。
二、组织评选
（一）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要根据评选名额，及时组织符合条件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进行申报，并按要求开展核查。
（二）11月10日前，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需提交经核查通过的推荐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名单及申报表、创建工作报告、技术报告等评选材料。
（三）我局将于11月中旬开展现场考核， 12月31日前，省环保厅将对通过省级考核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，按程序审议命名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思想上要高度重视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创建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创建的基础工程和前提条件，请各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申报单位的组织、协调和指导，确保顺利完成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评选工作。
（二）严格按照指标要求确定推荐名单。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必须满足《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指标（试行）》（苏环办〔2017〕260号）要求。
（三）市（县）、区环境保护局要认真做好核查工作。具体工作要求按照《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管理规程（试行）》（苏环办〔2017〕260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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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
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名额分配表

	市（县）、区
	示范乡镇（街道）名额（个）
	示范村名额（个）

	江阴市
	2
	1

	宜兴市
	4
	2

	锡山区
	3
	1

	惠山区
	3
	1

	滨湖区
	1
	1

	新吴区
	3
	1

	合  计
	16
	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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